附件 1： 

2007年度广东省中小企业优秀创业企业和优秀创业企业家 
候选人基本条件和工作程序 
一、 候选优秀创业企业基本条件 

1、企业创办5年以上， 2006年末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不超过4亿元； 

2、重视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业务具有高成长性及持续增长的潜力，在过去两年里营业额和利润每年增长达到20％以上； 

3、经营理念前瞻，市场开拓意识强，目标市场明确，有良好的商业口碑； 

4、有明确的战略规划和目标，重视团队建设，摸索出一套有自己特色的成功管理经验；
5、企业文化建设富有特色，社会责任感强，劳动关系和谐，不拖欠职工工资，在环境保护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有突出贡献。

二、 候选优秀创业企业家基本条件 

1、具有突出的创业事迹和经历。是创业中小企业的主要创建者或领导者，所创办的企业已经成立5年以上； 

2、业绩突出。业务发展和盈利能力是所在区域或行业中的佼佼者，在过去两年里营业额和利润每年增长达到20％以上，业务具有高成长性及持续增长的潜力；     

3、具有先进的创业理念，前瞻的经营理念和引领企业拓展的冲劲，在管理等多方面有创新成果，对同行业有借鉴意义；

4、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公众形象良好。在公益事业和促进区域建设及发展方面有良好纪录；
5、具有较高的创业企业家素质和个人人格魅力，如谦逊的做人品格、坚定的创业意志、卓越的创新能力，对后来的创业者有示范作用。

三、 工作程序 
1、推荐。优秀创业企业、优秀创业企业家的申报可以自荐或由各地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和有关专家推荐。

2、申报材料。优秀创业企业家候选人的业绩材料要突出该候选人在企业创业中所做的重要贡献及其创业精神和经营理念对企业、行业的影响；优秀创业企业的业绩材料要突出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业务增长和体系创新，以及对本地区、本行业经济发展的贡献。 

3、初审。评审办公室对上报材料组织调查核实，并根据调研情况整理汇总，确定初审名单，提交评审委员审议。 

4、终审。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审委员会在各地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和有关专家推荐的基础上，兼顾地区平衡、行业平衡，审定表彰名单。

5、公示：表彰候选名单在省主要媒体上向社会公示。 

6、表彰。在2007年度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论坛上由省有关领导对优秀创业企业、优秀创业企业家进行隆重表彰。 

7、宣传。省主流媒体播出会议盛况，刊登优秀创业企业、优秀创业企业家表彰名单，并在省级企业管理杂志进行专题报道，出版2007年度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论坛专刊。 

